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號

原      告  吳淑惠  

訴訟代理人  何佩娟律師

被      告  蔡佩玲  

訴訟代理人  邱懷靚律師

            葉千瑞律師

被      告  夏子婷  

訴訟代理人  陳敬穆律師

            楊家寧律師

            莊銘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撤銷詐害行為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稱︰本案之訴訟標的與臺灣高等法

院111年度重上字第732號（下稱︰「前案」）民事判決相同

等語（見本案卷二第72頁），惟前案當事人並不包括本案被

告夏子婷，且依該案判決書，吳淑惠於前案起訴之訴訟標的

為民法第179、184、226、259、541、542、544條等規定與

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而本案之訴訟標的，則為民法第244

條規定（見本案卷一第12頁），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亦

自承︰前案之訴訟標的並無民法第244條（見本案卷二第72

頁），並無民法第244條部分之終局判決（見本案卷二第77

頁），故本案與前案並非同一事件，合先敘明。

貳、兩造聲明與陳述要旨

一、原告方面：

（一）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係原告前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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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下同）100年11月間以其妹即訴外人吳安琪名義購

買，供全家人居住使用，吳安琪並於101年3月7日將戶籍

遷入該址，另原告所開設之「讓讓室内裝修設計有限公

司」及吳安琪開設之「日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安琪

歌子戲劇工作坊」等亦均設籍於此。103年1月間，因伊有

資金需求，乃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回自己名下，並向華南

銀行辦理貸款；嗣伊為籌措某建案之土地投資款，乃於10

9年10月29日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式，簽訂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60

0萬元，然除向宜蘭市農會貸款900萬元，藉以清償舊有貸

款600餘萬元，以及撥付290萬元供支應土地投資自備款

（2,475,000元）外，因屬借名登記，被告蔡佩玲並未給

付700萬元之買賣價金餘款予伊。

（二）詎被告蔡佩玲與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並未返還該借名

登記物即系爭房地及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反而於另

案訴訟中，主張系爭房地應屬買賣關係，然卻未給付700

餘萬元之買賣尾款予原告，更未返還2,475,000元之土地

投資款，嗣為逃避伊及其他債權人之追索，竟於前案二審

之審理過程中，於112年4月10日將系爭房地以顯不相當之

對價950萬元賤賣予被告夏子婷，並於112年4月27日完成

過戶，故伊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土地投資款2,475,00

0元及前案二審判決借名登記物返還不能損害賠償3,318,7

20元，以上總計5,793,720元。

（三）系爭房地之權狀面積共約60坪，加上增建20坪，共約80

坪，其價值至少在1,600萬至1,800萬元間，此觀隔鄰之13

5巷140號透天厝（權狀面積約63坪、沒有增建）於5年前1

07年3月14日成交價格尚有1,350萬元自明。然被告蔡佩玲

卻僅以950萬元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即將系爭房地出賣予

被告夏子婷（下稱︰「系爭買賣」），顯屬無償之贈與行

為，原告自得依法聲請撤銷之。

（四）縱認被告二人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行為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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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償之贈與，然其價金之950萬元，與客觀償值之1,600萬

元顯不相當，應可推認債務人即被告蔡佩玲明知有損害於

債權人即原告之權利，及受益人即被告夏子婷亦知情受

益，此觀被告二人間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提到第三人占

用及折價等語自明。茲被告夏子婷明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

之前案正在訴訟中，尚未判決確定，且被告夏子婷未曾至

現場確認標的物之情形及使用狀況，於決定買受系爭房地

時，為圖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且為協助被告蔡佩玲脫

產，故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有

害於其債權人，被告二人均為明知，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

4條第2項規定，撤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之債權行

為，及以系爭買賣為原因之物權行為所有權移轉登記。

（五）爰依民法第242條、第244條第1、2、4項、第767條等規

定，聲請撤銷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

權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夏

子婷將系爭房地登記塗銷等語，並聲明：被告二人間於11

2年4月10日就系爭房地所為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以系爭

買賣為移轉原因之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夏子婷應

將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27日以系爭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蔡佩玲方面：

（一）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09年間之處分原因為借名登

記，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交易之法律關係為買賣，尚義段土

地投資款2,475,000元為伊與第三人間之合夥協議，與原

告無涉。

（二）原告於前案二審審理過程，請求就系爭房地之合理價格為

鑑定，臺灣高等法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為鑑定，認為系爭房地價格為11,841,109元，原告主張

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期間值1,600萬元，實屬荒謬。

（三）系爭房地長期以來供原告居住，但伊實急需償還債權人李

淑寬之債務，始覓得買家即被告夏子婷處分系爭房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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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流於拍賣價格更低於行情，恐使李淑寬等債權人無法完

足受償，甚有可能因系爭房地上存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而拍

賣無實益致流標。系爭房地市價約莫千萬，伊考量系爭房

地無法如期點交，被告夏子婷表示可自行與原告商談，故

折價950萬元出售予被告夏子婷。被告夏子婷僅知系爭房

地遭原告一家人佔用，而佔用僅為一事實狀態之得喪變

更，難謂權利。被告夏子婷對於伊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之

買賣過程毫無所悉，難就此指為受益人受益時知有損及原

告權利之情事。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夏子婷方面：

（一）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給付方式，伊係透過第一建築經理股份

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給付價金，並由地政士陳澈焕代

為辦理。其中簽約款100萬元，於112年4月10日匯入；完

稅款850萬元，於112年4月17日匯入。系爭房地買賣價金9

50萬元，係被告蔡佩玲告知有第三人占用中之情形，遂於

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第三人占

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三、本房

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價於買方

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此即系爭房

地買賣價金為950萬元之故。

（二）系爭買賣簽約當時，被告二人另立增補契約書「買方夏子

婷、賣方蔡佩玲就所簽立的買賣標的：宜蘭縣○○鄉○○

路○段000巷000號房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十一條：『賣

方願意附贈買方之設備項目（以簽約現況為主），…。』

因上開房屋目前由第三人占用中無法讓買方確認附贈設備

項目。簽約時現有屋内的設備品項（詳如附件所示）為賣

方所有且願全部贈與買方。恐口無憑，特立此書為證」。

另在簽約之前，伊有先讓銀行評估過，系爭房地價額約在

1,000萬至1,050萬左右；復以考量須自行排除第三人占用

之情形、賣方不負物之瑕疵擔保、附贈如增補契約書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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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備項目（當時評估至少有百萬以上價值），因此認為

950萬元之買賣價金應屬合理價格。雖然兩造關於系爭房

地權利歸屬，前案二審審理中，系爭房地經不動產估價師

鑑定，市場行情價格約在1,100萬元左右，故系爭房地的

買賣價金，並未顯然低於市場行情。準此，系爭房地於簽

約時，當賣方即被告蔡佩玲告知買方即被告夏子婷須自行

排除第三人占用、不負物之瑕疲擔保責任等情，衡諸一般

不動產交易之際，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在斡旋時有所折價，

亦與常情相符。

（三）伊購買系爭房地之緣由，係在臺北市信義區原本有房屋可

住，因打算搬回宜蘭，遂向被告蔡佩玲購買系爭房地。從

履約專戶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單紀錄可知，於112年3月

27日第一筆簽約款267萬便已入帳履保專戶，又112年3月2

8日賣方先動撥200萬元、賣方實收金額6,026,379元，兩

筆金額加起來為8,026,379元，復以系爭房地抵押貸款之

資金（貸款金額為760萬元），絕對可付得起系爭房地的

買賣價金。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買賣，實屬一般買賣交

易，系爭房地買賣過程當中，根本不知被告蔡佩玲與原告

間甚或其他債權人間有何糾紛。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無

理由︰

（一）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移轉系爭房地係基於通謀虛偽

而為，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

字第237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倘上訴人間確

未成立買賣，則渠等於90年7月31日簽立買賣協議書，並

以買賣為由辦理系爭商標權之移轉登記，似屬通謀虛偽之

意思表示。果爾，其行為當然無效，而非得撤銷之行為。

原審就此未詳加審究，遽認渠等就系爭商標權之移轉係屬

無償行為，而認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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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求撤銷上訴人間之詐害行為及請求***公司償還

相當於系爭商標權之價額與**公司，不無可議」（最高法

院95年度臺上字第19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民法第

244條規定撤銷之標的，係有效之法律行為，而非無效之

法律行為。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云云（見本案卷二第74頁），非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原

告更主張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上述說明，原告無異

自承系爭買賣為有效，故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

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為無理由。

二、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無理由︰

（一）前案判決認︰「依本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

務所就系爭房地進行鑑價及補充鑑價，該事務所採用不動

產估價技術規則之比較法及收益法直接資本化法推估系爭

房地合法建物部分之正常價格，以成本法推估系爭建物增

建建物部分之成本價格，再考量區域及個別條件因素等差

異進行調整，評估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0日之單價為每坪

17萬5000元，合法建物房地結合總價為1062萬3025元，增

建建物成本價格為146萬896元，系爭房地總價為1208萬39

21元等情，有該所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5

日（113）台華估字第31號函存卷可憑，其鑑價評估時點

與112年5月4日相差未達1月，應得作為本件認定系爭房地

市價之參考」，故系爭房地原本之市場價格，應約為1,20

0萬元。

（二）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客觀價值為1,600萬元等語（見本案

卷ㄧ第11頁），無非係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間之買賣契約

（見本案卷一第34頁）及原告主張之附件成交價（見本案

卷一第55頁），為其論據。然原告自承︰原告為籌措某建

案之土地投資款，乃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

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記載為1,600

萬元，並向宜蘭市農會貸款等語（見本案卷一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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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告既係為貸款以籌措資金之故，始與被告蔡佩玲訂立

該買賣契約，則通常需記載較高之買賣價金，以謀更高額

度之金融機構貸款，故該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之記載，

應高於市價。又相鄰或附近之不動產，可能因材質、結

構、大小、位置、屋齡、內部裝潢、現況格局等各項因素

之不同，致價格歧異甚大，若非經專業鑑定，則附近成交

價之參考價值有限。因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市價為1,60

0萬元，並不足採，而應以前案法院囑託客觀中立鑑定機

關所為專業鑑定之前述市價，較為可採。

（三）查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

第三人占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

三、本房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

價於買方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見

本案卷一第49頁）。衡諸常情，房屋買賣之賣方，如與買

方約定不負權利或瑕疵擔保責任，或約定由買受人自行排

除第三人之占有者，因買方需承受額外之不利益或風險，

則通常反映在低於市價之約定價金，故系爭買賣價金為95

0萬元（見本案卷一第46頁），參酌前案判決囑託鑑定之

前述市價，尚非與市價顯不相當，更非無償，從而，原告

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

提出本件訴訟，自無理由。

（四）況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

有償或無償行為，祇須具備『債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有害

於債權人且係以財產權為目的，如為有償行為，債務人於

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並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

其情事』為已足。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相

當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則非所問。僅受益人如係以相當

對價取得，在某些情況下（如金錢債權），可據以推知債

務人之財產並未減少，仍有清償能力，或於債權人無害而

已」（最高法院85年度臺上字第4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惟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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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

付為其區別標準。買賣係屬典型之有償行為，良以出賣人

移轉財產權之義務與買受人支付價金之義務間具有對價關

係。又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

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

償一切債務，而竟將財產出賣於人，及受益人於受益時亦

知其情事者，債權人即得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規定，訴

請法院撤銷。縱令債務人將其不動產廉價賣與債權人中之

一人，以所得價金對於該債權人清償債務，其他債權人亦

僅於有同法條第2項情形時，得以訴請撤銷買賣行為，究

不能認其行為為無償，尤難逕指債務人之換價為同法條第

一項之詐害行為，俾以保全法定撤銷權之行使，兼資防免

妨害交易之安全」（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498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故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

相當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尚非所問，即使系爭買賣價金

與市價顯不相當，亦不能使該有償行為因此成為民法第24

4條第1項所稱之無償行為，遑論系爭買賣價金尚非顯不相

當，已如前述，更可見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出

本件訴訟，並無理由。　　　　

三、原告並未證明被告蔡佩玲因系爭買賣陷於無資力︰

（一）按「撤銷權之建立，旨在保全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以維護

債權人之共同擔保為目的，苟債務人之責任財產足供清償

債務，債權人之擔保既無欠缺，即無由債權人對債務人之

有償或無償行為行使撤銷權之必要。準此，債權人行使撤

銷權，仍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為要件，否則難謂有害及

債權人之債權。又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

係指自債務人全部財產觀之，其所為之無償行為，致其責

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亦即消

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且是否有害及債

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苟債務人於行為時仍有其他

足供清償債務之財產存在，縱該無償行為致其財產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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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對債權清償並無妨礙，自不構成詐害行為，債權人即不

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298

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

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

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

4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

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

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將財產讓與數債權人中

之一人，以清償該受讓人之債權，固同時減少其積極財產

及消極財產，惟債務人如已無資力或資力不足，該讓與行

為將致債權之共同擔保減少，有損害於其他債權人之權

利，倘受讓人（即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其他

債權人得依首揭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最高法院112年

度臺上字第209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債權人

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起撤銷債務人詐害行為之

訴，必須有保全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務人就其無償行

為所處分之財產外，尚有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對於債權人

之債務，自無仍許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行使撤銷權之餘地。

而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就債務人

並無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債權，應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

166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無論民法第244條第1項或

第2項之撤銷，均以債務人無資力為要件，且應由債權人

對此負舉證責任。

（二）姑且先無論原告陳稱︰「被告蔡佩玲於111年2至6月期

間，共入帳至少500餘萬元工程款」等語（見本案卷二第1

5頁），業已自認被告蔡佩玲有資力之不利於己事實，原

告另陳稱︰對於前案判決理由與結論沒有意見（見本案卷

二第72頁），本案主張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前案判決計

算之5,793,720元（見本案卷二第73頁）等語，則原告自

承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額度，已屬有限。次查︰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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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蔡佩玲為無資力，無非係以被告蔡佩玲於112年之所

得，為其論據（見本案卷二第71、74頁），被告蔡佩玲則

主張其仍有資力（見本案卷二第74頁）。然原告於另案，

既自承被告蔡佩玲為「貝德系統傢俱有限公司負責人」

（下稱︰「貝德公司」），且被告蔡佩玲除所得收入外，

通常應另有資產，例如貝德公司之股份，原告亦未舉證證

明被告蔡佩玲於系爭買賣時，並無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責

任財產存在，以實其說，則無論原告主張其對被告蔡佩玲

之前述債權金額，是否屬實，均不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

2項等規定請求本案之撤銷。

（三）又按︰「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

權外，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於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減少

致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方得行使民法第244條規定

之撤銷權。至判斷是否發生有害債權人之結果，應以債務

人行為時之狀態決之，又債務人就既存且屆清償期之特定

債務為清償者，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但同時亦減少

其消極財產，於債務人之資力無影響，而未減少債權人之

共同擔保，即難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最高法院109年

度臺上字第6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系爭買賣價金

尚未偏離市價甚多，已如前述，則被告蔡佩玲即使將系爭

房地移轉登記於被告夏子婷，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

但同時亦減少或因履行而免除其基於系爭買賣所生之消極

財產即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故尚非當然影響債務人即被

告蔡佩玲之資力，亦非當然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即難

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　　　　　

四、原告並未證明被告夏子婷有何民法第244條第2項所稱「受益

時知其情事」︰

（一）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

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

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

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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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

項、第4項規定即明。債務人對於其所為之有償行為，足

致其責任財產不足清償其債權人之債權，於行為當時已有

認識，受益人亦明知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足生損害於

債權之結果，債權人始得行使撤銷權，並聲請命受益人回

復原狀。苟轉得人知悉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有償行為有撤

銷之原因，而有害及債權，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效果，亦

及於該轉得人，而得聲請其回復原狀，以保障全體債權人

之債權，並兼顧善意受益人、轉得人之利益及維護交易安

全。至受益人、轉得人是否明知，則以受益時、轉得時為

準」（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9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知其情事，無非係以被告

夏子婷係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為其論據（見本案卷一第

11頁）。然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價金並非顯不相當，已

如前述，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明知被告

蔡佩玲所為之系爭買賣行為，足生損害於原告對被告蔡佩

玲之何債權，以實其說，則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

主張本案之撤銷，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調查被告夏子婷關於系爭買賣之資料、買賣過

程、詳情、金流等、被告夏子婷109至112年度之所得及財

產總歸戶資料、系爭買賣簽約款與完稅款係何人匯入等，

用以證明被告夏子婷詐害原告之債權（見本案卷二第13、

14頁）。然被告夏子婷究竟係以固有財產購買系爭房地，

或因借貸、受贈或其他原因取得系爭買賣之資金，與其是

否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債權，並無關係，縱使

被告夏子婷均以他人資金購買系爭房地，亦非當然得以因

此斷定其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何債權、被告蔡

佩玲與原告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被告蔡佩玲是否有資力

清償其積欠原告之何債務等事項，故原告此部分聲請調查

證據，與其主張之待證事實間，並無關聯，而無必要，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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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事訴訟法第286條但書之規定，駁回原告此部分調查

證據之聲請。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撤

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系爭買賣契約及移轉所有權

行為，並請求塗銷已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無理由，從而

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等規定，代位被告蔡佩

玲向被告夏子婷請求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亦無

理由，本件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伍偉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邱淑秋

附表：

　　　　　　　　　　　

編號 財產 標的 權利範圍

1 土地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1分之1

2 房屋 宜蘭縣○○鄉○○段0○號

（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

段000巷000號）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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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號
原      告  吳淑惠  
訴訟代理人  何佩娟律師
被      告  蔡佩玲  
訴訟代理人  邱懷靚律師
            葉千瑞律師
被      告  夏子婷  
訴訟代理人  陳敬穆律師
            楊家寧律師
            莊銘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撤銷詐害行為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稱︰本案之訴訟標的與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732號（下稱︰「前案」）民事判決相同等語（見本案卷二第72頁），惟前案當事人並不包括本案被告夏子婷，且依該案判決書，吳淑惠於前案起訴之訴訟標的為民法第179、184、226、259、541、542、544條等規定與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而本案之訴訟標的，則為民法第244條規定（見本案卷一第12頁），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亦自承︰前案之訴訟標的並無民法第244條（見本案卷二第72頁），並無民法第244條部分之終局判決（見本案卷二第77頁），故本案與前案並非同一事件，合先敘明。
貳、兩造聲明與陳述要旨
一、原告方面：
（一）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係原告前於民國（下同）100年11月間以其妹即訴外人吳安琪名義購買，供全家人居住使用，吳安琪並於101年3月7日將戶籍遷入該址，另原告所開設之「讓讓室内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及吳安琪開設之「日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安琪歌子戲劇工作坊」等亦均設籍於此。103年1月間，因伊有資金需求，乃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回自己名下，並向華南銀行辦理貸款；嗣伊為籌措某建案之土地投資款，乃於109年10月29日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600萬元，然除向宜蘭市農會貸款900萬元，藉以清償舊有貸款600餘萬元，以及撥付290萬元供支應土地投資自備款（2,475,000元）外，因屬借名登記，被告蔡佩玲並未給付700萬元之買賣價金餘款予伊。
（二）詎被告蔡佩玲與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並未返還該借名登記物即系爭房地及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反而於另案訴訟中，主張系爭房地應屬買賣關係，然卻未給付700餘萬元之買賣尾款予原告，更未返還2,475,000元之土地投資款，嗣為逃避伊及其他債權人之追索，竟於前案二審之審理過程中，於112年4月10日將系爭房地以顯不相當之對價950萬元賤賣予被告夏子婷，並於112年4月27日完成過戶，故伊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及前案二審判決借名登記物返還不能損害賠償3,318,720元，以上總計5,793,720元。
（三）系爭房地之權狀面積共約60坪，加上增建20坪，共約80坪，其價值至少在1,600萬至1,800萬元間，此觀隔鄰之135巷140號透天厝（權狀面積約63坪、沒有增建）於5年前107年3月14日成交價格尚有1,350萬元自明。然被告蔡佩玲卻僅以950萬元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即將系爭房地出賣予被告夏子婷（下稱︰「系爭買賣」），顯屬無償之贈與行為，原告自得依法聲請撤銷之。
（四）縱認被告二人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行為並非無償之贈與，然其價金之950萬元，與客觀償值之1,600萬元顯不相當，應可推認債務人即被告蔡佩玲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即原告之權利，及受益人即被告夏子婷亦知情受益，此觀被告二人間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提到第三人占用及折價等語自明。茲被告夏子婷明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之前案正在訴訟中，尚未判決確定，且被告夏子婷未曾至現場確認標的物之情形及使用狀況，於決定買受系爭房地時，為圖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且為協助被告蔡佩玲脫產，故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有害於其債權人，被告二人均為明知，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撤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之債權行為，及以系爭買賣為原因之物權行為所有權移轉登記。
（五）爰依民法第242條、第244條第1、2、4項、第767條等規定，聲請撤銷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夏子婷將系爭房地登記塗銷等語，並聲明：被告二人間於112年4月10日就系爭房地所為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以系爭買賣為移轉原因之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夏子婷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27日以系爭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蔡佩玲方面：
（一）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09年間之處分原因為借名登記，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交易之法律關係為買賣，尚義段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為伊與第三人間之合夥協議，與原告無涉。
（二）原告於前案二審審理過程，請求就系爭房地之合理價格為鑑定，臺灣高等法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為鑑定，認為系爭房地價格為11,841,109元，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期間值1,600萬元，實屬荒謬。
（三）系爭房地長期以來供原告居住，但伊實急需償還債權人李淑寬之債務，始覓得買家即被告夏子婷處分系爭房地，否則流於拍賣價格更低於行情，恐使李淑寬等債權人無法完足受償，甚有可能因系爭房地上存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而拍賣無實益致流標。系爭房地市價約莫千萬，伊考量系爭房地無法如期點交，被告夏子婷表示可自行與原告商談，故折價950萬元出售予被告夏子婷。被告夏子婷僅知系爭房地遭原告一家人佔用，而佔用僅為一事實狀態之得喪變更，難謂權利。被告夏子婷對於伊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之買賣過程毫無所悉，難就此指為受益人受益時知有損及原告權利之情事。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夏子婷方面：
（一）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給付方式，伊係透過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給付價金，並由地政士陳澈焕代為辦理。其中簽約款100萬元，於112年4月10日匯入；完稅款850萬元，於112年4月17日匯入。系爭房地買賣價金950萬元，係被告蔡佩玲告知有第三人占用中之情形，遂於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第三人占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三、本房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價於買方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此即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950萬元之故。
（二）系爭買賣簽約當時，被告二人另立增補契約書「買方夏子婷、賣方蔡佩玲就所簽立的買賣標的：宜蘭縣○○鄉○○路○段000巷000號房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十一條：『賣方願意附贈買方之設備項目（以簽約現況為主），…。』因上開房屋目前由第三人占用中無法讓買方確認附贈設備項目。簽約時現有屋内的設備品項（詳如附件所示）為賣方所有且願全部贈與買方。恐口無憑，特立此書為證」。另在簽約之前，伊有先讓銀行評估過，系爭房地價額約在1,000萬至1,050萬左右；復以考量須自行排除第三人占用之情形、賣方不負物之瑕疵擔保、附贈如增補契約書所示之設備項目（當時評估至少有百萬以上價值），因此認為950萬元之買賣價金應屬合理價格。雖然兩造關於系爭房地權利歸屬，前案二審審理中，系爭房地經不動產估價師鑑定，市場行情價格約在1,100萬元左右，故系爭房地的買賣價金，並未顯然低於市場行情。準此，系爭房地於簽約時，當賣方即被告蔡佩玲告知買方即被告夏子婷須自行排除第三人占用、不負物之瑕疲擔保責任等情，衡諸一般不動產交易之際，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在斡旋時有所折價，亦與常情相符。
（三）伊購買系爭房地之緣由，係在臺北市信義區原本有房屋可住，因打算搬回宜蘭，遂向被告蔡佩玲購買系爭房地。從履約專戶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單紀錄可知，於112年3月27日第一筆簽約款267萬便已入帳履保專戶，又112年3月28日賣方先動撥200萬元、賣方實收金額6,026,379元，兩筆金額加起來為8,026,379元，復以系爭房地抵押貸款之資金（貸款金額為760萬元），絕對可付得起系爭房地的買賣價金。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買賣，實屬一般買賣交易，系爭房地買賣過程當中，根本不知被告蔡佩玲與原告間甚或其他債權人間有何糾紛。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無理由︰
（一）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移轉系爭房地係基於通謀虛偽而為，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37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倘上訴人間確未成立買賣，則渠等於90年7月31日簽立買賣協議書，並以買賣為由辦理系爭商標權之移轉登記，似屬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果爾，其行為當然無效，而非得撤銷之行為。原審就此未詳加審究，遽認渠等就系爭商標權之移轉係屬無償行為，而認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上訴人間之詐害行為及請求***公司償還相當於系爭商標權之價額與**公司，不無可議」（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9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之標的，係有效之法律行為，而非無效之法律行為。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見本案卷二第74頁），非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原告更主張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上述說明，原告無異自承系爭買賣為有效，故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為無理由。
二、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無理由︰
（一）前案判決認︰「依本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系爭房地進行鑑價及補充鑑價，該事務所採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比較法及收益法直接資本化法推估系爭房地合法建物部分之正常價格，以成本法推估系爭建物增建建物部分之成本價格，再考量區域及個別條件因素等差異進行調整，評估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0日之單價為每坪17萬5000元，合法建物房地結合總價為1062萬3025元，增建建物成本價格為146萬896元，系爭房地總價為1208萬3921元等情，有該所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5日（113）台華估字第31號函存卷可憑，其鑑價評估時點與112年5月4日相差未達1月，應得作為本件認定系爭房地市價之參考」，故系爭房地原本之市場價格，應約為1,200萬元。
（二）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客觀價值為1,600萬元等語（見本案卷ㄧ第11頁），無非係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間之買賣契約（見本案卷一第34頁）及原告主張之附件成交價（見本案卷一第55頁），為其論據。然原告自承︰原告為籌措某建案之土地投資款，乃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記載為1,600萬元，並向宜蘭市農會貸款等語（見本案卷一第9頁），是原告既係為貸款以籌措資金之故，始與被告蔡佩玲訂立該買賣契約，則通常需記載較高之買賣價金，以謀更高額度之金融機構貸款，故該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之記載，應高於市價。又相鄰或附近之不動產，可能因材質、結構、大小、位置、屋齡、內部裝潢、現況格局等各項因素之不同，致價格歧異甚大，若非經專業鑑定，則附近成交價之參考價值有限。因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市價為1,600萬元，並不足採，而應以前案法院囑託客觀中立鑑定機關所為專業鑑定之前述市價，較為可採。
（三）查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第三人占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三、本房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價於買方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見本案卷一第49頁）。衡諸常情，房屋買賣之賣方，如與買方約定不負權利或瑕疵擔保責任，或約定由買受人自行排除第三人之占有者，因買方需承受額外之不利益或風險，則通常反映在低於市價之約定價金，故系爭買賣價金為950萬元（見本案卷一第46頁），參酌前案判決囑託鑑定之前述市價，尚非與市價顯不相當，更非無償，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訴訟，自無理由。
（四）況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有償或無償行為，祇須具備『債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有害於債權人且係以財產權為目的，如為有償行為，債務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並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為已足。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則非所問。僅受益人如係以相當對價取得，在某些情況下（如金錢債權），可據以推知債務人之財產並未減少，仍有清償能力，或於債權人無害而已」（最高法院85年度臺上字第4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買賣係屬典型之有償行為，良以出賣人移轉財產權之義務與買受人支付價金之義務間具有對價關係。又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竟將財產出賣於人，及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債權人即得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法院撤銷。縱令債務人將其不動產廉價賣與債權人中之一人，以所得價金對於該債權人清償債務，其他債權人亦僅於有同法條第2項情形時，得以訴請撤銷買賣行為，究不能認其行為為無償，尤難逕指債務人之換價為同法條第一項之詐害行為，俾以保全法定撤銷權之行使，兼資防免妨害交易之安全」（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4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尚非所問，即使系爭買賣價金與市價顯不相當，亦不能使該有償行為因此成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所稱之無償行為，遑論系爭買賣價金尚非顯不相當，已如前述，更可見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訴訟，並無理由。　　　　
三、原告並未證明被告蔡佩玲因系爭買賣陷於無資力︰
（一）按「撤銷權之建立，旨在保全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以維護債權人之共同擔保為目的，苟債務人之責任財產足供清償債務，債權人之擔保既無欠缺，即無由債權人對債務人之有償或無償行為行使撤銷權之必要。準此，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仍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為要件，否則難謂有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又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係指自債務人全部財產觀之，其所為之無償行為，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亦即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且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苟債務人於行為時仍有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財產存在，縱該無償行為致其財產減少，因對債權清償並無妨礙，自不構成詐害行為，債權人即不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298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將財產讓與數債權人中之一人，以清償該受讓人之債權，固同時減少其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惟債務人如已無資力或資力不足，該讓與行為將致債權之共同擔保減少，有損害於其他債權人之權利，倘受讓人（即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其他債權人得依首揭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09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起撤銷債務人詐害行為之訴，必須有保全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務人就其無償行為所處分之財產外，尚有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對於債權人之債務，自無仍許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行使撤銷權之餘地。而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就債務人並無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債權，應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 166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無論民法第244條第1項或第2項之撤銷，均以債務人無資力為要件，且應由債權人對此負舉證責任。
（二）姑且先無論原告陳稱︰「被告蔡佩玲於111年2至6月期間，共入帳至少500餘萬元工程款」等語（見本案卷二第15頁），業已自認被告蔡佩玲有資力之不利於己事實，原告另陳稱︰對於前案判決理由與結論沒有意見（見本案卷二第72頁），本案主張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前案判決計算之5,793,720元（見本案卷二第73頁）等語，則原告自承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額度，已屬有限。次查︰原告主張被告蔡佩玲為無資力，無非係以被告蔡佩玲於112年之所得，為其論據（見本案卷二第71、74頁），被告蔡佩玲則主張其仍有資力（見本案卷二第74頁）。然原告於另案，既自承被告蔡佩玲為「貝德系統傢俱有限公司負責人」（下稱︰「貝德公司」），且被告蔡佩玲除所得收入外，通常應另有資產，例如貝德公司之股份，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蔡佩玲於系爭買賣時，並無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責任財產存在，以實其說，則無論原告主張其對被告蔡佩玲之前述債權金額，是否屬實，均不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2項等規定請求本案之撤銷。
（三）又按︰「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於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減少致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方得行使民法第244條規定之撤銷權。至判斷是否發生有害債權人之結果，應以債務人行為時之狀態決之，又債務人就既存且屆清償期之特定債務為清償者，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於債務人之資力無影響，而未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即難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6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系爭買賣價金尚未偏離市價甚多，已如前述，則被告蔡佩玲即使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於被告夏子婷，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但同時亦減少或因履行而免除其基於系爭買賣所生之消極財產即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故尚非當然影響債務人即被告蔡佩玲之資力，亦非當然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即難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　　　　　
四、原告並未證明被告夏子婷有何民法第244條第2項所稱「受益時知其情事」︰
（一）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即明。債務人對於其所為之有償行為，足致其責任財產不足清償其債權人之債權，於行為當時已有認識，受益人亦明知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足生損害於債權之結果，債權人始得行使撤銷權，並聲請命受益人回復原狀。苟轉得人知悉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有償行為有撤銷之原因，而有害及債權，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效果，亦及於該轉得人，而得聲請其回復原狀，以保障全體債權人之債權，並兼顧善意受益人、轉得人之利益及維護交易安全。至受益人、轉得人是否明知，則以受益時、轉得時為準」（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9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知其情事，無非係以被告夏子婷係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為其論據（見本案卷一第11頁）。然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價金並非顯不相當，已如前述，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明知被告蔡佩玲所為之系爭買賣行為，足生損害於原告對被告蔡佩玲之何債權，以實其說，則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主張本案之撤銷，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調查被告夏子婷關於系爭買賣之資料、買賣過程、詳情、金流等、被告夏子婷109至112年度之所得及財產總歸戶資料、系爭買賣簽約款與完稅款係何人匯入等，用以證明被告夏子婷詐害原告之債權（見本案卷二第13、14頁）。然被告夏子婷究竟係以固有財產購買系爭房地，或因借貸、受贈或其他原因取得系爭買賣之資金，與其是否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債權，並無關係，縱使被告夏子婷均以他人資金購買系爭房地，亦非當然得以因此斷定其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何債權、被告蔡佩玲與原告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被告蔡佩玲是否有資力清償其積欠原告之何債務等事項，故原告此部分聲請調查證據，與其主張之待證事實間，並無關聯，而無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86條但書之規定，駁回原告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系爭買賣契約及移轉所有權行為，並請求塗銷已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無理由，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等規定，代位被告蔡佩玲向被告夏子婷請求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亦無理由，本件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伍偉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邱淑秋

附表：
		編號

		財產

		標的

		權利範圍



		1

		土地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1分之1



		2

		房屋

		宜蘭縣○○鄉○○段0○號
（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巷000號）

		1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號
原      告  吳淑惠  
訴訟代理人  何佩娟律師
被      告  蔡佩玲  
訴訟代理人  邱懷靚律師
            葉千瑞律師
被      告  夏子婷  
訴訟代理人  陳敬穆律師
            楊家寧律師
            莊銘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撤銷詐害行為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稱︰本案之訴訟標的與臺灣高等法
    院111年度重上字第732號（下稱︰「前案」）民事判決相同
    等語（見本案卷二第72頁），惟前案當事人並不包括本案被
    告夏子婷，且依該案判決書，吳淑惠於前案起訴之訴訟標的
    為民法第179、184、226、259、541、542、544條等規定與
    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而本案之訴訟標的，則為民法第244
    條規定（見本案卷一第12頁），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亦
    自承︰前案之訴訟標的並無民法第244條（見本案卷二第72頁
    ），並無民法第244條部分之終局判決（見本案卷二第77頁
    ），故本案與前案並非同一事件，合先敘明。
貳、兩造聲明與陳述要旨
一、原告方面：
（一）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係原告前於民
      國（下同）100年11月間以其妹即訴外人吳安琪名義購買
      ，供全家人居住使用，吳安琪並於101年3月7日將戶籍遷
      入該址，另原告所開設之「讓讓室内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及吳安琪開設之「日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安琪歌子
      戲劇工作坊」等亦均設籍於此。103年1月間，因伊有資金
      需求，乃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回自己名下，並向華南銀行
      辦理貸款；嗣伊為籌措某建案之土地投資款，乃於109年1
      0月29日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式，簽訂「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600萬
      元，然除向宜蘭市農會貸款900萬元，藉以清償舊有貸款6
      00餘萬元，以及撥付290萬元供支應土地投資自備款（2,4
      75,000元）外，因屬借名登記，被告蔡佩玲並未給付700
      萬元之買賣價金餘款予伊。
（二）詎被告蔡佩玲與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並未返還該借名
      登記物即系爭房地及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反而於另
      案訴訟中，主張系爭房地應屬買賣關係，然卻未給付700
      餘萬元之買賣尾款予原告，更未返還2,475,000元之土地
      投資款，嗣為逃避伊及其他債權人之追索，竟於前案二審
      之審理過程中，於112年4月10日將系爭房地以顯不相當之
      對價950萬元賤賣予被告夏子婷，並於112年4月27日完成
      過戶，故伊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土地投資款2,475,00
      0元及前案二審判決借名登記物返還不能損害賠償3,318,7
      20元，以上總計5,793,720元。
（三）系爭房地之權狀面積共約60坪，加上增建20坪，共約80坪
      ，其價值至少在1,600萬至1,800萬元間，此觀隔鄰之135
      巷140號透天厝（權狀面積約63坪、沒有增建）於5年前10
      7年3月14日成交價格尚有1,350萬元自明。然被告蔡佩玲
      卻僅以950萬元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即將系爭房地出賣予
      被告夏子婷（下稱︰「系爭買賣」），顯屬無償之贈與行
      為，原告自得依法聲請撤銷之。
（四）縱認被告二人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行為並非
      無償之贈與，然其價金之950萬元，與客觀償值之1,600萬
      元顯不相當，應可推認債務人即被告蔡佩玲明知有損害於
      債權人即原告之權利，及受益人即被告夏子婷亦知情受益
      ，此觀被告二人間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提到第三人占用
      及折價等語自明。茲被告夏子婷明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之
      前案正在訴訟中，尚未判決確定，且被告夏子婷未曾至現
      場確認標的物之情形及使用狀況，於決定買受系爭房地時
      ，為圖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且為協助被告蔡佩玲脫產，
      故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有害於
      其債權人，被告二人均為明知，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4條
      第2項規定，撤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之債權行為，
      及以系爭買賣為原因之物權行為所有權移轉登記。
（五）爰依民法第242條、第244條第1、2、4項、第767條等規定
      ，聲請撤銷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
      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夏子
      婷將系爭房地登記塗銷等語，並聲明：被告二人間於112
      年4月10日就系爭房地所為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以系爭
      買賣為移轉原因之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夏子婷應
      將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27日以系爭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蔡佩玲方面：
（一）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09年間之處分原因為借名登
      記，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交易之法律關係為買賣，尚義段土
      地投資款2,475,000元為伊與第三人間之合夥協議，與原
      告無涉。
（二）原告於前案二審審理過程，請求就系爭房地之合理價格為
      鑑定，臺灣高等法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為鑑定，認為系爭房地價格為11,841,109元，原告主張
      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期間值1,600萬元，實屬荒謬。
（三）系爭房地長期以來供原告居住，但伊實急需償還債權人李
      淑寬之債務，始覓得買家即被告夏子婷處分系爭房地，否
      則流於拍賣價格更低於行情，恐使李淑寬等債權人無法完
      足受償，甚有可能因系爭房地上存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而拍
      賣無實益致流標。系爭房地市價約莫千萬，伊考量系爭房
      地無法如期點交，被告夏子婷表示可自行與原告商談，故
      折價950萬元出售予被告夏子婷。被告夏子婷僅知系爭房
      地遭原告一家人佔用，而佔用僅為一事實狀態之得喪變更
      ，難謂權利。被告夏子婷對於伊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之買
      賣過程毫無所悉，難就此指為受益人受益時知有損及原告
      權利之情事。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夏子婷方面：
（一）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給付方式，伊係透過第一建築經理股份
      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給付價金，並由地政士陳澈焕代
      為辦理。其中簽約款100萬元，於112年4月10日匯入；完
      稅款850萬元，於112年4月17日匯入。系爭房地買賣價金9
      50萬元，係被告蔡佩玲告知有第三人占用中之情形，遂於
      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第三人占
      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三、本房
      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價於買方
      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此即系爭房
      地買賣價金為950萬元之故。
（二）系爭買賣簽約當時，被告二人另立增補契約書「買方夏子
      婷、賣方蔡佩玲就所簽立的買賣標的：宜蘭縣○○鄉○○路○
      段000巷000號房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十一條：『賣方願
      意附贈買方之設備項目（以簽約現況為主），…。』因上開
      房屋目前由第三人占用中無法讓買方確認附贈設備項目。
      簽約時現有屋内的設備品項（詳如附件所示）為賣方所有
      且願全部贈與買方。恐口無憑，特立此書為證」。另在簽
      約之前，伊有先讓銀行評估過，系爭房地價額約在1,000
      萬至1,050萬左右；復以考量須自行排除第三人占用之情
      形、賣方不負物之瑕疵擔保、附贈如增補契約書所示之設
      備項目（當時評估至少有百萬以上價值），因此認為950
      萬元之買賣價金應屬合理價格。雖然兩造關於系爭房地權
      利歸屬，前案二審審理中，系爭房地經不動產估價師鑑定
      ，市場行情價格約在1,100萬元左右，故系爭房地的買賣
      價金，並未顯然低於市場行情。準此，系爭房地於簽約時
      ，當賣方即被告蔡佩玲告知買方即被告夏子婷須自行排除
      第三人占用、不負物之瑕疲擔保責任等情，衡諸一般不動
      產交易之際，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在斡旋時有所折價，亦與
      常情相符。
（三）伊購買系爭房地之緣由，係在臺北市信義區原本有房屋可
      住，因打算搬回宜蘭，遂向被告蔡佩玲購買系爭房地。從
      履約專戶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單紀錄可知，於112年3月
      27日第一筆簽約款267萬便已入帳履保專戶，又112年3月2
      8日賣方先動撥200萬元、賣方實收金額6,026,379元，兩
      筆金額加起來為8,026,379元，復以系爭房地抵押貸款之
      資金（貸款金額為760萬元），絕對可付得起系爭房地的
      買賣價金。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買賣，實屬一般買賣交
      易，系爭房地買賣過程當中，根本不知被告蔡佩玲與原告
      間甚或其他債權人間有何糾紛。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無
    理由︰
（一）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移轉系爭房地係基於通謀虛偽
      而為，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
      字第237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倘上訴人間確
      未成立買賣，則渠等於90年7月31日簽立買賣協議書，並
      以買賣為由辦理系爭商標權之移轉登記，似屬通謀虛偽之
      意思表示。果爾，其行為當然無效，而非得撤銷之行為。
      原審就此未詳加審究，遽認渠等就系爭商標權之移轉係屬
      無償行為，而認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
      規定，請求撤銷上訴人間之詐害行為及請求***公司償還
      相當於系爭商標權之價額與**公司，不無可議」（最高法
      院95年度臺上字第19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民法第
      244條規定撤銷之標的，係有效之法律行為，而非無效之
      法律行為。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云云（見本案卷二第74頁），非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原
      告更主張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上述說明，原告無異
      自承系爭買賣為有效，故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
      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為無理由。
二、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無理由︰
（一）前案判決認︰「依本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
      務所就系爭房地進行鑑價及補充鑑價，該事務所採用不動
      產估價技術規則之比較法及收益法直接資本化法推估系爭
      房地合法建物部分之正常價格，以成本法推估系爭建物增
      建建物部分之成本價格，再考量區域及個別條件因素等差
      異進行調整，評估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0日之單價為每坪
      17萬5000元，合法建物房地結合總價為1062萬3025元，增
      建建物成本價格為146萬896元，系爭房地總價為1208萬39
      21元等情，有該所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5
      日（113）台華估字第31號函存卷可憑，其鑑價評估時點
      與112年5月4日相差未達1月，應得作為本件認定系爭房地
      市價之參考」，故系爭房地原本之市場價格，應約為1,20
      0萬元。
（二）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客觀價值為1,600萬元等語（見本案
      卷ㄧ第11頁），無非係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間之買賣契約
      （見本案卷一第34頁）及原告主張之附件成交價（見本案
      卷一第55頁），為其論據。然原告自承︰原告為籌措某建
      案之土地投資款，乃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式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記載為1,600萬
      元，並向宜蘭市農會貸款等語（見本案卷一第9頁），是
      原告既係為貸款以籌措資金之故，始與被告蔡佩玲訂立該
      買賣契約，則通常需記載較高之買賣價金，以謀更高額度
      之金融機構貸款，故該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之記載，應
      高於市價。又相鄰或附近之不動產，可能因材質、結構、
      大小、位置、屋齡、內部裝潢、現況格局等各項因素之不
      同，致價格歧異甚大，若非經專業鑑定，則附近成交價之
      參考價值有限。因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市價為1,600萬
      元，並不足採，而應以前案法院囑託客觀中立鑑定機關所
      為專業鑑定之前述市價，較為可採。
（三）查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
      第三人占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
      三、本房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
      價於買方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見
      本案卷一第49頁）。衡諸常情，房屋買賣之賣方，如與買
      方約定不負權利或瑕疵擔保責任，或約定由買受人自行排
      除第三人之占有者，因買方需承受額外之不利益或風險，
      則通常反映在低於市價之約定價金，故系爭買賣價金為95
      0萬元（見本案卷一第46頁），參酌前案判決囑託鑑定之
      前述市價，尚非與市價顯不相當，更非無償，從而，原告
      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
      提出本件訴訟，自無理由。
（四）況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有
      償或無償行為，祇須具備『債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有害於
      債權人且係以財產權為目的，如為有償行為，債務人於行
      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並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
      情事』為已足。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相當
      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則非所問。僅受益人如係以相當對
      價取得，在某些情況下（如金錢債權），可據以推知債務
      人之財產並未減少，仍有清償能力，或於債權人無害而已
      」（最高法院85年度臺上字第4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惟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為，
      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
      其區別標準。買賣係屬典型之有償行為，良以出賣人移轉
      財產權之義務與買受人支付價金之義務間具有對價關係。
      又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
      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
      切債務，而竟將財產出賣於人，及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
      情事者，債權人即得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法
      院撤銷。縱令債務人將其不動產廉價賣與債權人中之一人
      ，以所得價金對於該債權人清償債務，其他債權人亦僅於
      有同法條第2項情形時，得以訴請撤銷買賣行為，究不能
      認其行為為無償，尤難逕指債務人之換價為同法條第一項
      之詐害行為，俾以保全法定撤銷權之行使，兼資防免妨害
      交易之安全」（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498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故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相當
      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尚非所問，即使系爭買賣價金與市
      價顯不相當，亦不能使該有償行為因此成為民法第244條
      第1項所稱之無償行為，遑論系爭買賣價金尚非顯不相當
      ，已如前述，更可見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出本
      件訴訟，並無理由。　　　　
三、原告並未證明被告蔡佩玲因系爭買賣陷於無資力︰
（一）按「撤銷權之建立，旨在保全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以維護
      債權人之共同擔保為目的，苟債務人之責任財產足供清償
      債務，債權人之擔保既無欠缺，即無由債權人對債務人之
      有償或無償行為行使撤銷權之必要。準此，債權人行使撤
      銷權，仍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為要件，否則難謂有害及
      債權人之債權。又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
      係指自債務人全部財產觀之，其所為之無償行為，致其責
      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亦即消
      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且是否有害及債
      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苟債務人於行為時仍有其他
      足供清償債務之財產存在，縱該無償行為致其財產減少，
      因對債權清償並無妨礙，自不構成詐害行為，債權人即不
      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298
      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
      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
      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
      4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
      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
      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將財產讓與數債權人中
      之一人，以清償該受讓人之債權，固同時減少其積極財產
      及消極財產，惟債務人如已無資力或資力不足，該讓與行
      為將致債權之共同擔保減少，有損害於其他債權人之權利
      ，倘受讓人（即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其他債
      權人得依首揭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最高法院112年度
      臺上字第209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債權人依
      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起撤銷債務人詐害行為之訴，
      必須有保全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務人就其無償行為所
      處分之財產外，尚有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對於債權人之債
      務，自無仍許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行使撤銷權之餘地。而債
      權人聲請法院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就債務人並無
      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債權，應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 166
      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無論民法第244條第1項或第2
      項之撤銷，均以債務人無資力為要件，且應由債權人對此
      負舉證責任。
（二）姑且先無論原告陳稱︰「被告蔡佩玲於111年2至6月期間，
      共入帳至少500餘萬元工程款」等語（見本案卷二第15頁
      ），業已自認被告蔡佩玲有資力之不利於己事實，原告另
      陳稱︰對於前案判決理由與結論沒有意見（見本案卷二第7
      2頁），本案主張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前案判決計算之5
      ,793,720元（見本案卷二第73頁）等語，則原告自承對被
      告蔡佩玲之債權額度，已屬有限。次查︰原告主張被告蔡
      佩玲為無資力，無非係以被告蔡佩玲於112年之所得，為
      其論據（見本案卷二第71、74頁），被告蔡佩玲則主張其
      仍有資力（見本案卷二第74頁）。然原告於另案，既自承
      被告蔡佩玲為「貝德系統傢俱有限公司負責人」（下稱︰
      「貝德公司」），且被告蔡佩玲除所得收入外，通常應另
      有資產，例如貝德公司之股份，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蔡
      佩玲於系爭買賣時，並無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責任財產存
      在，以實其說，則無論原告主張其對被告蔡佩玲之前述債
      權金額，是否屬實，均不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2項等規
      定請求本案之撤銷。
（三）又按︰「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
      權外，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於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減少
      致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方得行使民法第244條規定
      之撤銷權。至判斷是否發生有害債權人之結果，應以債務
      人行為時之狀態決之，又債務人就既存且屆清償期之特定
      債務為清償者，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但同時亦減少
      其消極財產，於債務人之資力無影響，而未減少債權人之
      共同擔保，即難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最高法院109年
      度臺上字第6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系爭買賣價金
      尚未偏離市價甚多，已如前述，則被告蔡佩玲即使將系爭
      房地移轉登記於被告夏子婷，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
      但同時亦減少或因履行而免除其基於系爭買賣所生之消極
      財產即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故尚非當然影響債務人即被
      告蔡佩玲之資力，亦非當然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即難
      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　　　　　
四、原告並未證明被告夏子婷有何民法第244條第2項所稱「受益
    時知其情事」︰
（一）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
      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
      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
      ，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
      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
      、第4項規定即明。債務人對於其所為之有償行為，足致
      其責任財產不足清償其債權人之債權，於行為當時已有認
      識，受益人亦明知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足生損害於債
      權之結果，債權人始得行使撤銷權，並聲請命受益人回復
      原狀。苟轉得人知悉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有償行為有撤銷
      之原因，而有害及債權，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效果，亦及
      於該轉得人，而得聲請其回復原狀，以保障全體債權人之
      債權，並兼顧善意受益人、轉得人之利益及維護交易安全
      。至受益人、轉得人是否明知，則以受益時、轉得時為準
      」（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9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知其情事，無非係以被告
      夏子婷係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為其論據（見本案卷一第
      11頁）。然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價金並非顯不相當，已
      如前述，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明知被告
      蔡佩玲所為之系爭買賣行為，足生損害於原告對被告蔡佩
      玲之何債權，以實其說，則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
      主張本案之撤銷，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調查被告夏子婷關於系爭買賣之資料、買賣過程
      、詳情、金流等、被告夏子婷109至112年度之所得及財產
      總歸戶資料、系爭買賣簽約款與完稅款係何人匯入等，用
      以證明被告夏子婷詐害原告之債權（見本案卷二第13、14
      頁）。然被告夏子婷究竟係以固有財產購買系爭房地，或
      因借貸、受贈或其他原因取得系爭買賣之資金，與其是否
      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債權，並無關係，縱使被
      告夏子婷均以他人資金購買系爭房地，亦非當然得以因此
      斷定其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何債權、被告蔡佩
      玲與原告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被告蔡佩玲是否有資力清
      償其積欠原告之何債務等事項，故原告此部分聲請調查證
      據，與其主張之待證事實間，並無關聯，而無必要，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286條但書之規定，駁回原告此部分調查證
      據之聲請。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撤
    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系爭買賣契約及移轉所有權
    行為，並請求塗銷已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無理由，從而
    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等規定，代位被告蔡佩
    玲向被告夏子婷請求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亦無
    理由，本件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伍偉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邱淑秋
附表：
編號 財產 標的 權利範圍 1 土地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1分之1 2 房屋 宜蘭縣○○鄉○○段0○號 （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巷000號） 1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號
原      告  吳淑惠  
訴訟代理人  何佩娟律師
被      告  蔡佩玲  
訴訟代理人  邱懷靚律師
            葉千瑞律師
被      告  夏子婷  
訴訟代理人  陳敬穆律師
            楊家寧律師
            莊銘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撤銷詐害行為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稱︰本案之訴訟標的與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732號（下稱︰「前案」）民事判決相同等語（見本案卷二第72頁），惟前案當事人並不包括本案被告夏子婷，且依該案判決書，吳淑惠於前案起訴之訴訟標的為民法第179、184、226、259、541、542、544條等規定與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而本案之訴訟標的，則為民法第244條規定（見本案卷一第12頁），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亦自承︰前案之訴訟標的並無民法第244條（見本案卷二第72頁），並無民法第244條部分之終局判決（見本案卷二第77頁），故本案與前案並非同一事件，合先敘明。
貳、兩造聲明與陳述要旨
一、原告方面：
（一）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係原告前於民國（下同）100年11月間以其妹即訴外人吳安琪名義購買，供全家人居住使用，吳安琪並於101年3月7日將戶籍遷入該址，另原告所開設之「讓讓室内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及吳安琪開設之「日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安琪歌子戲劇工作坊」等亦均設籍於此。103年1月間，因伊有資金需求，乃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回自己名下，並向華南銀行辦理貸款；嗣伊為籌措某建案之土地投資款，乃於109年10月29日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600萬元，然除向宜蘭市農會貸款900萬元，藉以清償舊有貸款600餘萬元，以及撥付290萬元供支應土地投資自備款（2,475,000元）外，因屬借名登記，被告蔡佩玲並未給付700萬元之買賣價金餘款予伊。
（二）詎被告蔡佩玲與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並未返還該借名登記物即系爭房地及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反而於另案訴訟中，主張系爭房地應屬買賣關係，然卻未給付700餘萬元之買賣尾款予原告，更未返還2,475,000元之土地投資款，嗣為逃避伊及其他債權人之追索，竟於前案二審之審理過程中，於112年4月10日將系爭房地以顯不相當之對價950萬元賤賣予被告夏子婷，並於112年4月27日完成過戶，故伊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及前案二審判決借名登記物返還不能損害賠償3,318,720元，以上總計5,793,720元。
（三）系爭房地之權狀面積共約60坪，加上增建20坪，共約80坪，其價值至少在1,600萬至1,800萬元間，此觀隔鄰之135巷140號透天厝（權狀面積約63坪、沒有增建）於5年前107年3月14日成交價格尚有1,350萬元自明。然被告蔡佩玲卻僅以950萬元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即將系爭房地出賣予被告夏子婷（下稱︰「系爭買賣」），顯屬無償之贈與行為，原告自得依法聲請撤銷之。
（四）縱認被告二人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行為並非無償之贈與，然其價金之950萬元，與客觀償值之1,600萬元顯不相當，應可推認債務人即被告蔡佩玲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即原告之權利，及受益人即被告夏子婷亦知情受益，此觀被告二人間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提到第三人占用及折價等語自明。茲被告夏子婷明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之前案正在訴訟中，尚未判決確定，且被告夏子婷未曾至現場確認標的物之情形及使用狀況，於決定買受系爭房地時，為圖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且為協助被告蔡佩玲脫產，故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有害於其債權人，被告二人均為明知，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撤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之債權行為，及以系爭買賣為原因之物權行為所有權移轉登記。
（五）爰依民法第242條、第244條第1、2、4項、第767條等規定，聲請撤銷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夏子婷將系爭房地登記塗銷等語，並聲明：被告二人間於112年4月10日就系爭房地所為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以系爭買賣為移轉原因之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夏子婷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27日以系爭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蔡佩玲方面：
（一）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09年間之處分原因為借名登記，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交易之法律關係為買賣，尚義段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為伊與第三人間之合夥協議，與原告無涉。
（二）原告於前案二審審理過程，請求就系爭房地之合理價格為鑑定，臺灣高等法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為鑑定，認為系爭房地價格為11,841,109元，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期間值1,600萬元，實屬荒謬。
（三）系爭房地長期以來供原告居住，但伊實急需償還債權人李淑寬之債務，始覓得買家即被告夏子婷處分系爭房地，否則流於拍賣價格更低於行情，恐使李淑寬等債權人無法完足受償，甚有可能因系爭房地上存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而拍賣無實益致流標。系爭房地市價約莫千萬，伊考量系爭房地無法如期點交，被告夏子婷表示可自行與原告商談，故折價950萬元出售予被告夏子婷。被告夏子婷僅知系爭房地遭原告一家人佔用，而佔用僅為一事實狀態之得喪變更，難謂權利。被告夏子婷對於伊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之買賣過程毫無所悉，難就此指為受益人受益時知有損及原告權利之情事。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夏子婷方面：
（一）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給付方式，伊係透過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給付價金，並由地政士陳澈焕代為辦理。其中簽約款100萬元，於112年4月10日匯入；完稅款850萬元，於112年4月17日匯入。系爭房地買賣價金950萬元，係被告蔡佩玲告知有第三人占用中之情形，遂於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第三人占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三、本房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價於買方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此即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950萬元之故。
（二）系爭買賣簽約當時，被告二人另立增補契約書「買方夏子婷、賣方蔡佩玲就所簽立的買賣標的：宜蘭縣○○鄉○○路○段000巷000號房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十一條：『賣方願意附贈買方之設備項目（以簽約現況為主），…。』因上開房屋目前由第三人占用中無法讓買方確認附贈設備項目。簽約時現有屋内的設備品項（詳如附件所示）為賣方所有且願全部贈與買方。恐口無憑，特立此書為證」。另在簽約之前，伊有先讓銀行評估過，系爭房地價額約在1,000萬至1,050萬左右；復以考量須自行排除第三人占用之情形、賣方不負物之瑕疵擔保、附贈如增補契約書所示之設備項目（當時評估至少有百萬以上價值），因此認為950萬元之買賣價金應屬合理價格。雖然兩造關於系爭房地權利歸屬，前案二審審理中，系爭房地經不動產估價師鑑定，市場行情價格約在1,100萬元左右，故系爭房地的買賣價金，並未顯然低於市場行情。準此，系爭房地於簽約時，當賣方即被告蔡佩玲告知買方即被告夏子婷須自行排除第三人占用、不負物之瑕疲擔保責任等情，衡諸一般不動產交易之際，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在斡旋時有所折價，亦與常情相符。
（三）伊購買系爭房地之緣由，係在臺北市信義區原本有房屋可住，因打算搬回宜蘭，遂向被告蔡佩玲購買系爭房地。從履約專戶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單紀錄可知，於112年3月27日第一筆簽約款267萬便已入帳履保專戶，又112年3月28日賣方先動撥200萬元、賣方實收金額6,026,379元，兩筆金額加起來為8,026,379元，復以系爭房地抵押貸款之資金（貸款金額為760萬元），絕對可付得起系爭房地的買賣價金。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買賣，實屬一般買賣交易，系爭房地買賣過程當中，根本不知被告蔡佩玲與原告間甚或其他債權人間有何糾紛。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無理由︰
（一）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移轉系爭房地係基於通謀虛偽而為，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37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倘上訴人間確未成立買賣，則渠等於90年7月31日簽立買賣協議書，並以買賣為由辦理系爭商標權之移轉登記，似屬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果爾，其行為當然無效，而非得撤銷之行為。原審就此未詳加審究，遽認渠等就系爭商標權之移轉係屬無償行為，而認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上訴人間之詐害行為及請求***公司償還相當於系爭商標權之價額與**公司，不無可議」（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9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之標的，係有效之法律行為，而非無效之法律行為。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見本案卷二第74頁），非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原告更主張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上述說明，原告無異自承系爭買賣為有效，故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為無理由。
二、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無理由︰
（一）前案判決認︰「依本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系爭房地進行鑑價及補充鑑價，該事務所採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比較法及收益法直接資本化法推估系爭房地合法建物部分之正常價格，以成本法推估系爭建物增建建物部分之成本價格，再考量區域及個別條件因素等差異進行調整，評估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0日之單價為每坪17萬5000元，合法建物房地結合總價為1062萬3025元，增建建物成本價格為146萬896元，系爭房地總價為1208萬3921元等情，有該所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5日（113）台華估字第31號函存卷可憑，其鑑價評估時點與112年5月4日相差未達1月，應得作為本件認定系爭房地市價之參考」，故系爭房地原本之市場價格，應約為1,200萬元。
（二）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客觀價值為1,600萬元等語（見本案卷ㄧ第11頁），無非係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間之買賣契約（見本案卷一第34頁）及原告主張之附件成交價（見本案卷一第55頁），為其論據。然原告自承︰原告為籌措某建案之土地投資款，乃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記載為1,600萬元，並向宜蘭市農會貸款等語（見本案卷一第9頁），是原告既係為貸款以籌措資金之故，始與被告蔡佩玲訂立該買賣契約，則通常需記載較高之買賣價金，以謀更高額度之金融機構貸款，故該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之記載，應高於市價。又相鄰或附近之不動產，可能因材質、結構、大小、位置、屋齡、內部裝潢、現況格局等各項因素之不同，致價格歧異甚大，若非經專業鑑定，則附近成交價之參考價值有限。因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市價為1,600萬元，並不足採，而應以前案法院囑託客觀中立鑑定機關所為專業鑑定之前述市價，較為可採。
（三）查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第三人占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三、本房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價於買方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見本案卷一第49頁）。衡諸常情，房屋買賣之賣方，如與買方約定不負權利或瑕疵擔保責任，或約定由買受人自行排除第三人之占有者，因買方需承受額外之不利益或風險，則通常反映在低於市價之約定價金，故系爭買賣價金為950萬元（見本案卷一第46頁），參酌前案判決囑託鑑定之前述市價，尚非與市價顯不相當，更非無償，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訴訟，自無理由。
（四）況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有償或無償行為，祇須具備『債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有害於債權人且係以財產權為目的，如為有償行為，債務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並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為已足。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則非所問。僅受益人如係以相當對價取得，在某些情況下（如金錢債權），可據以推知債務人之財產並未減少，仍有清償能力，或於債權人無害而已」（最高法院85年度臺上字第4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買賣係屬典型之有償行為，良以出賣人移轉財產權之義務與買受人支付價金之義務間具有對價關係。又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竟將財產出賣於人，及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債權人即得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法院撤銷。縱令債務人將其不動產廉價賣與債權人中之一人，以所得價金對於該債權人清償債務，其他債權人亦僅於有同法條第2項情形時，得以訴請撤銷買賣行為，究不能認其行為為無償，尤難逕指債務人之換價為同法條第一項之詐害行為，俾以保全法定撤銷權之行使，兼資防免妨害交易之安全」（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4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尚非所問，即使系爭買賣價金與市價顯不相當，亦不能使該有償行為因此成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所稱之無償行為，遑論系爭買賣價金尚非顯不相當，已如前述，更可見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訴訟，並無理由。　　　　
三、原告並未證明被告蔡佩玲因系爭買賣陷於無資力︰
（一）按「撤銷權之建立，旨在保全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以維護債權人之共同擔保為目的，苟債務人之責任財產足供清償債務，債權人之擔保既無欠缺，即無由債權人對債務人之有償或無償行為行使撤銷權之必要。準此，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仍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為要件，否則難謂有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又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係指自債務人全部財產觀之，其所為之無償行為，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亦即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且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苟債務人於行為時仍有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財產存在，縱該無償行為致其財產減少，因對債權清償並無妨礙，自不構成詐害行為，債權人即不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298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將財產讓與數債權人中之一人，以清償該受讓人之債權，固同時減少其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惟債務人如已無資力或資力不足，該讓與行為將致債權之共同擔保減少，有損害於其他債權人之權利，倘受讓人（即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其他債權人得依首揭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09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起撤銷債務人詐害行為之訴，必須有保全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務人就其無償行為所處分之財產外，尚有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對於債權人之債務，自無仍許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行使撤銷權之餘地。而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就債務人並無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債權，應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 166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無論民法第244條第1項或第2項之撤銷，均以債務人無資力為要件，且應由債權人對此負舉證責任。
（二）姑且先無論原告陳稱︰「被告蔡佩玲於111年2至6月期間，共入帳至少500餘萬元工程款」等語（見本案卷二第15頁），業已自認被告蔡佩玲有資力之不利於己事實，原告另陳稱︰對於前案判決理由與結論沒有意見（見本案卷二第72頁），本案主張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前案判決計算之5,793,720元（見本案卷二第73頁）等語，則原告自承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額度，已屬有限。次查︰原告主張被告蔡佩玲為無資力，無非係以被告蔡佩玲於112年之所得，為其論據（見本案卷二第71、74頁），被告蔡佩玲則主張其仍有資力（見本案卷二第74頁）。然原告於另案，既自承被告蔡佩玲為「貝德系統傢俱有限公司負責人」（下稱︰「貝德公司」），且被告蔡佩玲除所得收入外，通常應另有資產，例如貝德公司之股份，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蔡佩玲於系爭買賣時，並無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責任財產存在，以實其說，則無論原告主張其對被告蔡佩玲之前述債權金額，是否屬實，均不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2項等規定請求本案之撤銷。
（三）又按︰「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於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減少致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方得行使民法第244條規定之撤銷權。至判斷是否發生有害債權人之結果，應以債務人行為時之狀態決之，又債務人就既存且屆清償期之特定債務為清償者，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於債務人之資力無影響，而未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即難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6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系爭買賣價金尚未偏離市價甚多，已如前述，則被告蔡佩玲即使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於被告夏子婷，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但同時亦減少或因履行而免除其基於系爭買賣所生之消極財產即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故尚非當然影響債務人即被告蔡佩玲之資力，亦非當然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即難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　　　　　
四、原告並未證明被告夏子婷有何民法第244條第2項所稱「受益時知其情事」︰
（一）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即明。債務人對於其所為之有償行為，足致其責任財產不足清償其債權人之債權，於行為當時已有認識，受益人亦明知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足生損害於債權之結果，債權人始得行使撤銷權，並聲請命受益人回復原狀。苟轉得人知悉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有償行為有撤銷之原因，而有害及債權，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效果，亦及於該轉得人，而得聲請其回復原狀，以保障全體債權人之債權，並兼顧善意受益人、轉得人之利益及維護交易安全。至受益人、轉得人是否明知，則以受益時、轉得時為準」（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9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知其情事，無非係以被告夏子婷係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為其論據（見本案卷一第11頁）。然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價金並非顯不相當，已如前述，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明知被告蔡佩玲所為之系爭買賣行為，足生損害於原告對被告蔡佩玲之何債權，以實其說，則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主張本案之撤銷，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調查被告夏子婷關於系爭買賣之資料、買賣過程、詳情、金流等、被告夏子婷109至112年度之所得及財產總歸戶資料、系爭買賣簽約款與完稅款係何人匯入等，用以證明被告夏子婷詐害原告之債權（見本案卷二第13、14頁）。然被告夏子婷究竟係以固有財產購買系爭房地，或因借貸、受贈或其他原因取得系爭買賣之資金，與其是否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債權，並無關係，縱使被告夏子婷均以他人資金購買系爭房地，亦非當然得以因此斷定其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何債權、被告蔡佩玲與原告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被告蔡佩玲是否有資力清償其積欠原告之何債務等事項，故原告此部分聲請調查證據，與其主張之待證事實間，並無關聯，而無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86條但書之規定，駁回原告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系爭買賣契約及移轉所有權行為，並請求塗銷已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無理由，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等規定，代位被告蔡佩玲向被告夏子婷請求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亦無理由，本件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伍偉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邱淑秋

附表：
		編號

		財產

		標的

		權利範圍



		1

		土地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1分之1



		2

		房屋

		宜蘭縣○○鄉○○段0○號
（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巷000號）

		1分之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號
原      告  吳淑惠  
訴訟代理人  何佩娟律師
被      告  蔡佩玲  
訴訟代理人  邱懷靚律師
            葉千瑞律師
被      告  夏子婷  
訴訟代理人  陳敬穆律師
            楊家寧律師
            莊銘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撤銷詐害行為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稱︰本案之訴訟標的與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732號（下稱︰「前案」）民事判決相同等語（見本案卷二第72頁），惟前案當事人並不包括本案被告夏子婷，且依該案判決書，吳淑惠於前案起訴之訴訟標的為民法第179、184、226、259、541、542、544條等規定與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而本案之訴訟標的，則為民法第244條規定（見本案卷一第12頁），被告蔡佩玲之訴訟代理人亦自承︰前案之訴訟標的並無民法第244條（見本案卷二第72頁），並無民法第244條部分之終局判決（見本案卷二第77頁），故本案與前案並非同一事件，合先敘明。
貳、兩造聲明與陳述要旨
一、原告方面：
（一）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係原告前於民國（下同）100年11月間以其妹即訴外人吳安琪名義購買，供全家人居住使用，吳安琪並於101年3月7日將戶籍遷入該址，另原告所開設之「讓讓室内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及吳安琪開設之「日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安琪歌子戲劇工作坊」等亦均設籍於此。103年1月間，因伊有資金需求，乃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回自己名下，並向華南銀行辦理貸款；嗣伊為籌措某建案之土地投資款，乃於109年10月29日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1,600萬元，然除向宜蘭市農會貸款900萬元，藉以清償舊有貸款600餘萬元，以及撥付290萬元供支應土地投資自備款（2,475,000元）外，因屬借名登記，被告蔡佩玲並未給付700萬元之買賣價金餘款予伊。
（二）詎被告蔡佩玲與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並未返還該借名登記物即系爭房地及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反而於另案訴訟中，主張系爭房地應屬買賣關係，然卻未給付700餘萬元之買賣尾款予原告，更未返還2,475,000元之土地投資款，嗣為逃避伊及其他債權人之追索，竟於前案二審之審理過程中，於112年4月10日將系爭房地以顯不相當之對價950萬元賤賣予被告夏子婷，並於112年4月27日完成過戶，故伊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及前案二審判決借名登記物返還不能損害賠償3,318,720元，以上總計5,793,720元。
（三）系爭房地之權狀面積共約60坪，加上增建20坪，共約80坪，其價值至少在1,600萬至1,800萬元間，此觀隔鄰之135巷140號透天厝（權狀面積約63坪、沒有增建）於5年前107年3月14日成交價格尚有1,350萬元自明。然被告蔡佩玲卻僅以950萬元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即將系爭房地出賣予被告夏子婷（下稱︰「系爭買賣」），顯屬無償之贈與行為，原告自得依法聲請撤銷之。
（四）縱認被告二人間關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行為並非無償之贈與，然其價金之950萬元，與客觀償值之1,600萬元顯不相當，應可推認債務人即被告蔡佩玲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即原告之權利，及受益人即被告夏子婷亦知情受益，此觀被告二人間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提到第三人占用及折價等語自明。茲被告夏子婷明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之前案正在訴訟中，尚未判決確定，且被告夏子婷未曾至現場確認標的物之情形及使用狀況，於決定買受系爭房地時，為圖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且為協助被告蔡佩玲脫產，故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買賣之債權行為，有害於其債權人，被告二人均為明知，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撤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之債權行為，及以系爭買賣為原因之物權行為所有權移轉登記。
（五）爰依民法第242條、第244條第1、2、4項、第767條等規定，聲請撤銷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夏子婷將系爭房地登記塗銷等語，並聲明：被告二人間於112年4月10日就系爭房地所為系爭買賣債權行為，及以系爭買賣為移轉原因之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夏子婷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27日以系爭買賣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蔡佩玲方面：
（一）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於109年間之處分原因為借名登記，兩造間就系爭房地交易之法律關係為買賣，尚義段土地投資款2,475,000元為伊與第三人間之合夥協議，與原告無涉。
（二）原告於前案二審審理過程，請求就系爭房地之合理價格為鑑定，臺灣高等法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為鑑定，認為系爭房地價格為11,841,109元，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期間值1,600萬元，實屬荒謬。
（三）系爭房地長期以來供原告居住，但伊實急需償還債權人李淑寬之債務，始覓得買家即被告夏子婷處分系爭房地，否則流於拍賣價格更低於行情，恐使李淑寬等債權人無法完足受償，甚有可能因系爭房地上存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而拍賣無實益致流標。系爭房地市價約莫千萬，伊考量系爭房地無法如期點交，被告夏子婷表示可自行與原告商談，故折價950萬元出售予被告夏子婷。被告夏子婷僅知系爭房地遭原告一家人佔用，而佔用僅為一事實狀態之得喪變更，難謂權利。被告夏子婷對於伊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之買賣過程毫無所悉，難就此指為受益人受益時知有損及原告權利之情事。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夏子婷方面：
（一）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給付方式，伊係透過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給付價金，並由地政士陳澈焕代為辦理。其中簽約款100萬元，於112年4月10日匯入；完稅款850萬元，於112年4月17日匯入。系爭房地買賣價金950萬元，係被告蔡佩玲告知有第三人占用中之情形，遂於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第三人占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三、本房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價於買方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此即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950萬元之故。
（二）系爭買賣簽約當時，被告二人另立增補契約書「買方夏子婷、賣方蔡佩玲就所簽立的買賣標的：宜蘭縣○○鄉○○路○段000巷000號房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十一條：『賣方願意附贈買方之設備項目（以簽約現況為主），…。』因上開房屋目前由第三人占用中無法讓買方確認附贈設備項目。簽約時現有屋内的設備品項（詳如附件所示）為賣方所有且願全部贈與買方。恐口無憑，特立此書為證」。另在簽約之前，伊有先讓銀行評估過，系爭房地價額約在1,000萬至1,050萬左右；復以考量須自行排除第三人占用之情形、賣方不負物之瑕疵擔保、附贈如增補契約書所示之設備項目（當時評估至少有百萬以上價值），因此認為950萬元之買賣價金應屬合理價格。雖然兩造關於系爭房地權利歸屬，前案二審審理中，系爭房地經不動產估價師鑑定，市場行情價格約在1,100萬元左右，故系爭房地的買賣價金，並未顯然低於市場行情。準此，系爭房地於簽約時，當賣方即被告蔡佩玲告知買方即被告夏子婷須自行排除第三人占用、不負物之瑕疲擔保責任等情，衡諸一般不動產交易之際，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在斡旋時有所折價，亦與常情相符。
（三）伊購買系爭房地之緣由，係在臺北市信義區原本有房屋可住，因打算搬回宜蘭，遂向被告蔡佩玲購買系爭房地。從履約專戶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單紀錄可知，於112年3月27日第一筆簽約款267萬便已入帳履保專戶，又112年3月28日賣方先動撥200萬元、賣方實收金額6,026,379元，兩筆金額加起來為8,026,379元，復以系爭房地抵押貸款之資金（貸款金額為760萬元），絕對可付得起系爭房地的買賣價金。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買賣，實屬一般買賣交易，系爭房地買賣過程當中，根本不知被告蔡佩玲與原告間甚或其他債權人間有何糾紛。
（四）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無理由︰
（一）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間移轉系爭房地係基於通謀虛偽而為，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37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倘上訴人間確未成立買賣，則渠等於90年7月31日簽立買賣協議書，並以買賣為由辦理系爭商標權之移轉登記，似屬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果爾，其行為當然無效，而非得撤銷之行為。原審就此未詳加審究，遽認渠等就系爭商標權之移轉係屬無償行為，而認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上訴人間之詐害行為及請求***公司償還相當於系爭商標權之價額與**公司，不無可議」（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19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之標的，係有效之法律行為，而非無效之法律行為。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見本案卷二第74頁），非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原告更主張民法第244條之撤銷權，依上述說明，原告無異自承系爭買賣為有效，故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就系爭買賣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云云，為無理由。
二、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無理由︰
（一）前案判決認︰「依本院囑託臺灣大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系爭房地進行鑑價及補充鑑價，該事務所採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比較法及收益法直接資本化法推估系爭房地合法建物部分之正常價格，以成本法推估系爭建物增建建物部分之成本價格，再考量區域及個別條件因素等差異進行調整，評估系爭房地於112年4月10日之單價為每坪17萬5000元，合法建物房地結合總價為1062萬3025元，增建建物成本價格為146萬896元，系爭房地總價為1208萬3921元等情，有該所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及113年4月25日（113）台華估字第31號函存卷可憑，其鑑價評估時點與112年5月4日相差未達1月，應得作為本件認定系爭房地市價之參考」，故系爭房地原本之市場價格，應約為1,200萬元。
（二）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之客觀價值為1,600萬元等語（見本案卷ㄧ第11頁），無非係以原告與被告蔡佩玲間之買賣契約（見本案卷一第34頁）及原告主張之附件成交價（見本案卷一第55頁），為其論據。然原告自承︰原告為籌措某建案之土地投資款，乃與被告蔡佩玲約定以借名登記之方式，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記載為1,600萬元，並向宜蘭市農會貸款等語（見本案卷一第9頁），是原告既係為貸款以籌措資金之故，始與被告蔡佩玲訂立該買賣契約，則通常需記載較高之買賣價金，以謀更高額度之金融機構貸款，故該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之記載，應高於市價。又相鄰或附近之不動產，可能因材質、結構、大小、位置、屋齡、內部裝潢、現況格局等各項因素之不同，致價格歧異甚大，若非經專業鑑定，則附近成交價之參考價值有限。因此，原告主張系爭房地市價為1,600萬元，並不足採，而應以前案法院囑託客觀中立鑑定機關所為專業鑑定之前述市價，較為可採。
（三）查系爭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特約事項約定︰「二、本房屋有第三人占用中，占用人排除由買方自行負責與賣方無涉。三、本房地因有第三人占用等問題，所以双方約定賣方折價於買方即950萬元，賣方不負任何物之瑕疵責任」（見本案卷一第49頁）。衡諸常情，房屋買賣之賣方，如與買方約定不負權利或瑕疵擔保責任，或約定由買受人自行排除第三人之占有者，因買方需承受額外之不利益或風險，則通常反映在低於市價之約定價金，故系爭買賣價金為950萬元（見本案卷一第46頁），參酌前案判決囑託鑑定之前述市價，尚非與市價顯不相當，更非無償，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間為無償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訴訟，自無理由。
（四）況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有償或無償行為，祇須具備『債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有害於債權人且係以財產權為目的，如為有償行為，債務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並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為已足。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則非所問。僅受益人如係以相當對價取得，在某些情況下（如金錢債權），可據以推知債務人之財產並未減少，仍有清償能力，或於債權人無害而已」（最高法院85年度臺上字第43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按民法第244條第1、2項所稱之無償或有償行為，係以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行為有無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其區別標準。買賣係屬典型之有償行為，良以出賣人移轉財產權之義務與買受人支付價金之義務間具有對價關係。又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竟將財產出賣於人，及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債權人即得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法院撤銷。縱令債務人將其不動產廉價賣與債權人中之一人，以所得價金對於該債權人清償債務，其他債權人亦僅於有同法條第2項情形時，得以訴請撤銷買賣行為，究不能認其行為為無償，尤難逕指債務人之換價為同法條第一項之詐害行為，俾以保全法定撤銷權之行使，兼資防免妨害交易之安全」（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49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在有償行為之情形，受益人是否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該財產權，尚非所問，即使系爭買賣價金與市價顯不相當，亦不能使該有償行為因此成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所稱之無償行為，遑論系爭買賣價金尚非顯不相當，已如前述，更可見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訴訟，並無理由。　　　　
三、原告並未證明被告蔡佩玲因系爭買賣陷於無資力︰
（一）按「撤銷權之建立，旨在保全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以維護債權人之共同擔保為目的，苟債務人之責任財產足供清償債務，債權人之擔保既無欠缺，即無由債權人對債務人之有償或無償行為行使撤銷權之必要。準此，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仍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為要件，否則難謂有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又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係指自債務人全部財產觀之，其所為之無償行為，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亦即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且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苟債務人於行為時仍有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財產存在，縱該無償行為致其財產減少，因對債權清償並無妨礙，自不構成詐害行為，債權人即不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298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故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將財產讓與數債權人中之一人，以清償該受讓人之債權，固同時減少其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惟債務人如已無資力或資力不足，該讓與行為將致債權之共同擔保減少，有損害於其他債權人之權利，倘受讓人（即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其他債權人得依首揭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之」（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209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提起撤銷債務人詐害行為之訴，必須有保全之必要，始得為之。倘債務人就其無償行為所處分之財產外，尚有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對於債權人之債務，自無仍許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行使撤銷權之餘地。而債權人聲請法院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就債務人並無其他財產足敷清償其債權，應負舉證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 166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無論民法第244條第1項或第2項之撤銷，均以債務人無資力為要件，且應由債權人對此負舉證責任。
（二）姑且先無論原告陳稱︰「被告蔡佩玲於111年2至6月期間，共入帳至少500餘萬元工程款」等語（見本案卷二第15頁），業已自認被告蔡佩玲有資力之不利於己事實，原告另陳稱︰對於前案判決理由與結論沒有意見（見本案卷二第72頁），本案主張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為前案判決計算之5,793,720元（見本案卷二第73頁）等語，則原告自承對被告蔡佩玲之債權額度，已屬有限。次查︰原告主張被告蔡佩玲為無資力，無非係以被告蔡佩玲於112年之所得，為其論據（見本案卷二第71、74頁），被告蔡佩玲則主張其仍有資力（見本案卷二第74頁）。然原告於另案，既自承被告蔡佩玲為「貝德系統傢俱有限公司負責人」（下稱︰「貝德公司」），且被告蔡佩玲除所得收入外，通常應另有資產，例如貝德公司之股份，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蔡佩玲於系爭買賣時，並無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責任財產存在，以實其說，則無論原告主張其對被告蔡佩玲之前述債權金額，是否屬實，均不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2項等規定請求本案之撤銷。
（三）又按︰「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於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減少致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方得行使民法第244條規定之撤銷權。至判斷是否發生有害債權人之結果，應以債務人行為時之狀態決之，又債務人就既存且屆清償期之特定債務為清償者，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於債務人之資力無影響，而未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即難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6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系爭買賣價金尚未偏離市價甚多，已如前述，則被告蔡佩玲即使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於被告夏子婷，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但同時亦減少或因履行而免除其基於系爭買賣所生之消極財產即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故尚非當然影響債務人即被告蔡佩玲之資力，亦非當然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即難謂該行為係詐害行為。　　　　　
四、原告並未證明被告夏子婷有何民法第244條第2項所稱「受益時知其情事」︰
（一）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此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規定即明。債務人對於其所為之有償行為，足致其責任財產不足清償其債權人之債權，於行為當時已有認識，受益人亦明知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足生損害於債權之結果，債權人始得行使撤銷權，並聲請命受益人回復原狀。苟轉得人知悉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有償行為有撤銷之原因，而有害及債權，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之效果，亦及於該轉得人，而得聲請其回復原狀，以保障全體債權人之債權，並兼顧善意受益人、轉得人之利益及維護交易安全。至受益人、轉得人是否明知，則以受益時、轉得時為準」（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9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知其情事，無非係以被告夏子婷係以低價取得系爭房地，為其論據（見本案卷一第11頁）。然被告二人間之系爭買賣價金並非顯不相當，已如前述，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夏子婷於受益時明知被告蔡佩玲所為之系爭買賣行為，足生損害於原告對被告蔡佩玲之何債權，以實其說，則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主張本案之撤銷，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調查被告夏子婷關於系爭買賣之資料、買賣過程、詳情、金流等、被告夏子婷109至112年度之所得及財產總歸戶資料、系爭買賣簽約款與完稅款係何人匯入等，用以證明被告夏子婷詐害原告之債權（見本案卷二第13、14頁）。然被告夏子婷究竟係以固有財產購買系爭房地，或因借貸、受贈或其他原因取得系爭買賣之資金，與其是否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債權，並無關係，縱使被告夏子婷均以他人資金購買系爭房地，亦非當然得以因此斷定其明知系爭買賣足生損害於原告之何債權、被告蔡佩玲與原告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被告蔡佩玲是否有資力清償其積欠原告之何債務等事項，故原告此部分聲請調查證據，與其主張之待證事實間，並無關聯，而無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86條但書之規定，駁回原告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二人間就系爭房地所為之系爭買賣契約及移轉所有權行為，並請求塗銷已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無理由，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等規定，代位被告蔡佩玲向被告夏子婷請求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亦無理由，本件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伍偉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邱淑秋
附表：
編號 財產 標的 權利範圍 1 土地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1分之1 2 房屋 宜蘭縣○○鄉○○段0○號 （門牌號碼：宜蘭縣○○鎮○○路0段000巷000號） 1分之1 

　　　　　　　　　　　


